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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名称：一纸禁令背后的垄断红线——佛山瓶装燃气市场为何不能“合

为一家”

2．案例适用：完全垄断市场理论

3．运用知识点：完全垄断市场的特征、自然垄断的形成、垄断者的价格决

定、进入壁垒、反垄断监管

4. 案例内容：

2026 年 1 月 22 日，一则消息在公用事业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公告，**依法禁止佛山市南海区 6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新设合营企

业案**。这是《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对公用事业领域的经营

者集中亮出“红牌”。

这 6家企业原本打算在佛山市南海区新设一家合营企业，统一投资、建设并运营

区域内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虽然此次集中未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属于企业自愿申报情形，但市场监管总局经评估后认为：此项集中对

佛山市南海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为何一桩企业自愿申报的合并会被叫停？市场监管总局的调查揭示了背后

的垄断风险：集中后实体在佛山市南海区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的**份额将达到

60%-65%**，且市场进入壁垒高、需求刚性，集中极易引发协同涨价、限制产能

等排除竞争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用地要求严格，该市场增加产能较为困难，

其他竞争者未来产能利用率预计已超 85%；若集中后实体直接或间接涨价，下游

客户难以转向其他竞争者获得充足供应，无法形成有效竞争约束。

这并非孤例。在燃气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屡见不鲜。2023 年，

南京某燃气公司因强制要求新建住宅小区开发商购买燃气保险、报警器、金属波

纹管等增值产品，收到 5040 万元的巨额罚单。2026 年 2 月，山东某燃气企业以

“不交费、不保障供气”相要挟，向用户收取“预付气费款”并长期占用，被市

场监管部门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开出**700 万元罚单**。

为什么燃气行业频频触碰垄断红线？答案在于其天然的垄断属性。正如厦门

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所言：“同一区域内难以重复建设管网设施，

若强行引入竞争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但这种自然垄断并不意味着企

业可以任意妄为——拥有特许经营权不等于可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026 年 2 月，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印发《关于公用事业领域

的反垄断指南》，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制

定的反垄断文件。指南明确规定，认定公用事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需

重点考虑“公用事业经营者控制提供相关商品的物理网络或者其他关键基础设施

的能力”。这意味着手握管网的企业被置于更严格的反垄断审视之下。

5. 案例评析：

佛山燃气合营案，是完全垄断市场理论在现实中的鲜活教材。完全垄断市场

的核心特征——单一生产者、产品无替代品、存在进入壁垒、企业是价格制定者

——在这起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燃气市场的垄断源于自然垄断的经济属性。自然垄断通常出现在具有

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一家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平均成本，低于多家企业



竞争时的平均成本。燃气管道、储配站等基础设施投资巨大，若在同一区域内重

复建设，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正是燃气行业“天然”具有垄断属性的

经济根源。佛山南海区瓶装液化气市场产能有限，由于用地要求严格，增加产能

较为困难，这种供给侧的刚性进一步强化了垄断的基础。

其次，完全垄断市场的进入壁垒极高。在佛山案中，市场监管总局明确指出，

受到许可资质影响，该市场进入壁垒高，难以出现新的有效竞争者。这种壁垒来

自多个层面：一是行政壁垒——燃气经营需要特许经营许可；二是资本壁垒——

储配站等基础设施投资巨大；三是自然壁垒——合适的储配站建设用地稀缺。高

壁垒意味着一旦企业形成垄断地位，潜在竞争者很难进入市场施加竞争压力。

第三，垄断者是价格的决定者而非接受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是价格

的接受者；而在完全垄断市场中，垄断者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可以自主决

定价格。但这种定价权并非没有边界——垄断者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确

定产量，进而决定价格，从而攫取垄断利润。佛山案中，监管部门担心的正是集

中后实体可能直接或间接提高商品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南京燃气公司 5040

万元罚单的背后，正是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强制搭售、以不公平高价收费的典型表

现。

第四，自然垄断与滥用垄断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身

并不违法，只有滥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才违法。山东某燃气企业以中断供气相要

挟，强制收取预付气费款并长期占用；南京某燃气公司强制搭售增值产品——这

些行为已超出自然垄断的合理范畴，进入了滥用垄断地位的禁区。正如《关于公

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所明确的：公用事业经营者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以

保障公共安全为由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不能认定为正当理由。

第五，完全垄断市场需要严格的外部监管。既然自然垄断在技术上不可避免，

监管就成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关键。佛山案中，尽管 6家企业是自愿申报且未达

申报标准，市场监管总局仍主动介入并作出禁止决定，这标志着公用事业反垄断

监管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全面升级。2023 年查处的 27 件垄断协议、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案件中，涉及城镇燃气领域的就有 4起，监管力度可见一斑。

值得深思的是，完全垄断并非“万恶之源”——在自然垄断领域，单一企业

供应往往比多家竞争更有效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监管，让垄断企

业既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又不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佛山案的

“红牌”，正是对这一平衡点的精准把握。

6. 案例讨论：

你如何看待佛山燃气合营案被禁止一事？请结合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1）从完全垄断市场的四个特征（单一生产者、产品无替代品、进入壁垒

高、价格制定者）出发，分析为什么瓶装燃气市场会形成自然垄断？它与寡头垄

断（如存储芯片）有何本质区别？

（2）市场监管总局禁止 6 家企业合并的理由是“集中后实体将获得市场支

配地位”。但企业辩解称“合并可以提升规模效率、保障供应安全”。你认为规模

效率与竞争损害之间应该如何权衡？

（3）南京某燃气公司强制搭售保险、报警器被罚 5040 万元，山东某燃气公

司强制收取预付款被罚 700 万元。这些行为属于滥用垄断地位的哪些具体表现？

如果你是燃气公司的管理者，你会如何设计合规的经营策略？

（4）《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自然垄断性

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结合燃气行业，哪些环节属于“自然垄断”？哪些环节可



以引入竞争？这一区分对监管有何意义？

（5）对比之前的“存储芯片寡头竞争”案例，为什么存储芯片市场可以由

三家企业竞争，而燃气市场却可能被禁止六家合并？这两个市场的根本差异在哪

里？


